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申请表

	单位全称(盖章)
	

	单位地址
	

	建设项目名称
	
	项目所在区域
	        

	建设项目地址
	
	总 投 资
	       万元

	法人代表
	
	手    机
	

	报 建 人
	
	手　　机
	

	现有用地面积
	平方米
	新增用地面积
	平方米

	现有建筑面积
	平方米
	新建建筑面积
	平方米

	一、本表上述内容由建设单位填写并加盖公章
二、建设单位应按要求随表报送下列文件和图纸(打√)：

□1）建设项目选址申请报告，包含建设单位、项目名称、建设规模、选址意向等情况说明；
□2）建设单位应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个人应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原件备查；
□3）批准类建设项目的项目建议书批复文件；核准类建设项目的项目申请报告或者可行性研究报告；备案类建设项目的备案文件；
□4）标明拟选址范围界线及四至的现势1：500数字化地形图及电子文件（包括拟选址范围外50米以上的地形地貌）；
□5）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或登记表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审核意见（附经环评批准的相关内容）；
□6）国土部门对拟选用地的相关证明材料：a、新增建设用地的建设项目，应提供国土部门对拟选用地土地所有权及使用权类型的确认意见；b、在原有用地范围内改、扩建，应出示土地使用权属证明并提供国土宗地图坐标及CAD文件；ｃ、国有出让土地的应提供国有土地成交确认书、土地挂牌文件、使用权出让、转让、补充合同，并提供复印件，原件备查；
□7）在成片规划建设用地范围以外独立选址的建设项目以及可能对城乡规划产生重大影响的区域性基础设施项目，应提供建设项目选址论证材料；
□8）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材料：a、属于风景名胜区范围的，应有风景名胜区主管部门的审核意见；b、在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范围的，应有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核意见；c、涉及建设项目地质等重大安全事项的，应有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核意见；d、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和经营的建设项目，或者位于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和经营场所周边的建设项目，应有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核意见；e、在城市道路沿线的大型建筑以及其他重大建设项目、在道路沿线建设加油站、停车场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做好交通影响评价并应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审核意见；
□9）有关政府文件及会议纪要。
咨询（电话：0510-86415070，0510-86415071    QQ：501918139）

	该申请表下载网址：http://www.jyghj.gov.cn                江阴市规划局印制（2012年1月）


